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沪环保办〔2017〕338 号 

 

 

上海市环境保护局关于上海企事业单位 

环境信息公开平台运行工作的公告 
 

各区环保局、市环境监察总队、市环境监测中心、市环境信息中

心，各有关排污单位： 

为贯彻落实《上海市环境保护条例》和《企业事业单位环境

信息公开办法》（部令 第 31 号），推进企业事业单位环境信息

公开，市环保局组织开发了《上海企事业单位环境信息公开平台》

（以下简称平台，平台地址：http://xxgk.eic.sh.cn）。现就有关事

项公告如下： 

一、企事业单位信息公开内容 

按照《企业事业单位环境信息公开办法》和《上海市环境保

护条例》相关规定，重点排污单位应当公开下列信息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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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基础信息，包括单位名称、组织机构代码、法定代表

人、生产地址、联系方式，以及生产经营和管理服务的主要内容、

产品及规模； 

（二）排污信息，包括主要污染物及特征污染物的名称、排

放方式、排放口数量和分布情况、排放浓度和总量、超标情况，

以及执行的污染物排放标准、核定的排放总量； 

（三）防治污染设施的建设和运行情况； 

（四）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及其他环境保护行政许可情况； 

（五）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； 

（六）其他应当公开的环境信息。 

列入国家重点监控企业名单的重点排污单位还应当公开其

环境自行监测方案。 

二、信息公开时间和方式 

重点排污单位应当在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公布重点排污单位

名录后九十日内公开环境信息；环境信息有新生成或者发生变更

情形的，重点排污单位应当自环境信息生成或者变更之日起三十

日内予以公开。 

三、实施时间 

自 2017 年 10 月 1 日起，上海企事业单位环境信息公开平台

开始运行，请各相关单位进行信息上传和信息公开。 

四、监督管理 

各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应建立企事业环境信息公开核查机

制，通过现场检查、抽样检查等方式，加强对辖区内企事业单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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环境信息公开工作的监督管理，督促企事业单位按要求进行信息

公开。 

鼓励社会公众对企事业单位公开的信息进行监督，依法通过

环保举报平台反映有关问题，各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要及时查处

举报反映的问题。 

对未按照要求真实、准确、及时、完整公开环境信息的，各

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应依照《上海市环境保护条例》、《企业事

业单位环境信息公开办法》或者其他法律法规要求对相关企业予

以处罚，处罚结果要及时向社会公开。 

五、其他 

平台免费向企事业单位提供环境信息编辑、上传和发布服

务，免费向社会公众和政府有关部门提供信息查询服务。 

平台不对企事业单位公开的环境信息进行审核、修改等处

理。企事业单位对所公开信息的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及时性和完整

性负责，确需对已公开信息进行更正的，应先发布信息更正公告

或通知，再及时更正平台相关内容，并作出说明。 

我局委托上海市环境保护信息中心建设、运行、维护上海企

事业单位环境信息公开平台。 

 

 

 

 上海市环境保护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9 月 22 日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。 

上海市环境保护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9 月 22 日印发 


